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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捷太格特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年产集磁环RA325万件、驱动控制器ITCC40万件、霍尔式基板ASSY41万件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捷太格特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由无锡市锡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年产集磁环RA325万件、驱动控制器ITCC40万件、霍尔式基板ASSY41万件改扩建项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附件均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捷太格特电子（无锡）有限公司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联合路6号，拟吸收合并无锡研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新增生产设备，对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形成TRD主轴8万件/年、PLC可编程序控制器44万件/年、APS接近开关30万件/年、TRD旋转编码器58万件/年、显示触摸屏5万件/年、集磁环RA325万件/年、驱动控制器ITCC40万件/年、霍尔式基板ASSY41万件/年、微控制器MCU-GM6（A09）型号10万件/年的产能。经本局对本项目《报告表》及相关附件的审查，依据无锡市滨湖区数据局《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锡滨数投备〔2026〕28号，项目代码：2601-320211-89-01-679709）及环评结论，从环保角度同意本项目按《报告表》确定的内容在拟定地点建设。 

二、本项目应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建设内容、规模、位置（包括内部布局）建设。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营运和环境管理中，建设单位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并须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废水部分：排水系统须采取“雨污分流”措施；本项目不得擅自从事酸洗、磷化、电镀、喷漆等表面处理的生产，确保无生产废水排放；本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 
2．废气部分：本项目须对各工段产生的废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成型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四氢呋喃有组织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5标准，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执行表9标准；其余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锡及其化合物有组织、无组织排放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表3标准；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非甲烷总烃厂内无组织排放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米；在生产车间5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环境敏感点。

3．噪声部分：本项目生产设备须合理布置，落实报告表中减轻、避免营运期间噪声影响防治措施，确保厂界区域环境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区标准，昼间≤65dB(A)，夜间≤55dB(A)。 

4．固废部分：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和环保管理要求，落实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实现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厂内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贮存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和《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苏环办〔2024〕16号）的有关要求，并且在危险废物转移前办理危险废物转移、交换批准手续。

5．本项目正式投产后，污染物排放考核量不得突破环评中核定的限值：废气（有组织）：VOCs≤0.04261t/a（以非甲烷总烃计，其中四氢呋喃≤0.000168t/a）、锡及其化合物≤0.00217t/a。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扩建后全公司污染物排放考核量不得突破环评中核定的限值：废水接管量≤5100t/a；水污染物最终排放量为：化学需氧量≤0.204t/a、悬浮物≤0.051t/a、氨氮≤0.0153t/a、总氮≤0.051t/a、总磷≤0.00155t/a。 

废气（有组织）：颗粒物≤0.0069t/a、二氧化硫≤0.0032t/a、氮氧化物≤0.026t/a、VOCs≤0.296157t/a（以非甲烷总烃计，其中四氢呋喃≤0.000168t/a）、锡及其化合物≤0.015072t/a。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6．建设单位必须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和清洁生产原则，最大限度控制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营运期间必须严格落实本报告表环境风险评价中的事故防范措施，避免意外环境事故发生。

7．本项目废气、固废、噪声等所有排污口和标识须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与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规定建设。

8．本项目须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6号）的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填报排污登记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须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规定的程序进行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营。

三、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或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应当重新报批（审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无锡市数据局

                            202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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